
【案例一】

企业拖欠工程款

农民工工资难保障

2018 年 3 月， 黑龙江省塔河

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黑龙江省某路

桥有限公司给付原告信某工程款等

共计 96.7 万元。 判决生效后， 被

告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 信某无法向 60 多位农民工支

付工资， 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向塔

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塔河

县法院当天立案执行。

考虑到部分企业因疫情推迟复

工复产， 将会给农民工生活造成严

重影响， 塔河县人民法院将这起案

件列为疫情期间重点执行案件， 要

求执行局优先予以执行。 案件执行

法官多方调查询问， 坚持每天线

上、 线下查找可供执行财产线索。

2020 年 2 月 3 日， 执行法官发现

被执行人黑龙江省某路桥有限公司

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中刚刚汇入

一笔款项， 当即采取了网上冻结和

强制扣划措施， 并及时将全部执行

款 96.7万元交到信某手中。

【法官说法】

拖欠农民工工资是由来已久的

顽疾， 也是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重

要问题。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关系到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关

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

定， 历来是各级法院高度关注的执

行案件类型。 今年春节以来发生的

这场罕见疫情， 对于尚未领到工资

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法院积极主动作为， 将这起涉

农民工工资的民生案件列为执行工

作的重中之重，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和扎实细致的工作， 通过网上执行

手段帮助 60 多位农民工及时讨回

工资， 最大程度保障了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 解决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的

生活困难， 有效实现了抗击疫情和

执行工作两不误， 让人民群众在疫

情期间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案例二】

突发疫情企业受困

高效执结共渡难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龙昌混凝土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某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标的额为

600 余万元。 2020 年 1 月 13 日，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哈尔滨市香坊

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执行

查控系统， 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中近 400万元存款。

2020 年 3 月初， 突发的疫情

导致企业无法恢复生产经营， 申请

执行人向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求助， 请求法院加快执行进程， 帮

助他们尽快摆脱困境。 在对情况进

行核实确认后， 执行法官立即拨通

了被执行人的电话， 向其说明申请

执行人因突发疫情遭遇的经营困

难， 向被执行人释法明理， 告知其

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将会被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还会实施联合信用

惩戒， 必将会对企业的知名度和信

用造成严重影响。 在执行法官的积

极沟通下， 被执行企业明确表示愿

意积极配合法院工作， 并开始积极

筹措资金， 很快就履行了全部法律

义务。

【法官说法】

此次突发的疫情使大量中小企

业的生产经营面临无法偿还贷款、

无法及时为职工发放工资等难题，

该案申请执行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 法院这起案件的高效执结， 为

企业及时复工复产提供了强大助

力。

这起案件发生在疫情期间， 在

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法院执

行局采取 “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

灵活方式， 了解到企业复工复产的

困难， 准确抓住被执行人大部分欠

款已被冻结的有利时机， 通过向被

执行人释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企业信用产生的负面影响， 促使

这家知名企业主动履行全部义务，

有效解决了申请执行人复工复产所

需资金问题， 帮助企业顺利开工，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

司法保障。

【案例三】

无法还款账户被冻结

特事特办保障防控

2007 年 10 月 23 日， 张某与

某矿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以下

简称矿业集团） 签订了借款合同，

因矿业集团未按约定履行义务， 张

某向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判决生效后， 因矿业

集团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 2020 年 1 月 16 日， 张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法院调查， 因矿业集团 20

余个银行账户的余额总和不足以偿

还全部借款， 法院依法冻结了上述

账户。 2020 年 2 月 27 日， 矿业集

团向兴安法院提出申请， 称其上级

企业拨付的疫情防控专项资金已汇

入公司账户但无法使用， 特申请法

院对该公司账户予以解冻。 鹤岗市

兴安区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 迅速

进行调查核实。 执行法官向申请执

行人反复阐明这笔资金属于专项资

金， 以及这笔资金对于矿业集团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 在得到

申请执行人的理解后， 执行法官迅

速召集合议庭进行合议。 同时， 协

调银行临时开通对公窗口， 不到半

小时就对账户予以解冻， 使矿业集

团及时拿到了这笔疫情防控专项资

金。

【法官说法】

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 各

级法院更应强化公正执行、 善意执

行、 文明执行理念， 根据上级部门

相关要求， 疫情防控期间， 对承担

防控任务的单位、 人员以及场所、

设备、 物资、 资金要暂缓采取执行

措施， 对明确专用于疫情防治的资

金和物资， 不得采取查封、 冻结、

扣押、 划拨等财产保全措施和强制

执行措施， 最大限度减少对防疫工

作大局的负面影响。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 在被执

行人矿业集团既要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又急需解冻资金用

于疫情防控的情况下， 法院没有简

单地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而是从疫

情防控的大局出发， 认真核实资金

性质， 积极争取申请执行人理解，

依法解冻企业防疫专项资金， 为疫

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案例四】

法院临时叫停拍卖猪场

维护疫情期间市场稳定

王某成、 姜某华共同经营一家

大型养猪场， 为扩大生猪养殖规

模， 二人先后向刘某、 白某富借款

134 万元， 后因未偿还全部借款，

刘某、 白某富将二人诉至黑龙江省

鸡东县人民法院。 判决生效后， 二

人仍拒不履行法律义务， 刘某、 白

某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在执行过程中， 法院积极

促成双方自愿达成了分期履行和解

协议。 但随着疫情的发生， 申请执

行人担心被执行人无法按期履行和

解协议， 遂要求法院依法拍卖养猪

场。 法院执行部门经过分析研判，

认为疫情期间难以进行正常的生猪

屠宰及运输， 若强行启动司法拍

卖， 容易造成财产价值大幅贬损，

将会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不可弥补的

经济损失， 决定再次促成双方和

解。 经过与双方当事人的多次沟

通， 申请执行人同意待疫情结束后

启动执行， 被执行人承诺疫情结束

后立即履行全部义务， 双方再次达

成了执行和解。

【法官说法】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直接启动

强制执行程序， 而是着眼执行的长

远效果， 避免了当事人利益受损，

充分体现了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

被执行人经营的这家生猪养殖

场规模较大。 若在疫情期间强行启

动评估拍卖程序， 不仅会造成养猪

场无法正常生产经营， 使申请执行

人面临债权无法全部实现的风险，

还可能对当地猪肉市场供应及猪肉

价格稳定造成消极影响。 法院主动

服务大局， 既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还对维护疫情期间市场

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案例五】

执行法官探查现场

确保春耕及时进行

黑龙江省社会救助安置中心申

请执行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赁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 齐齐哈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 月立案执行。

申请执行人是省民政厅下属单位，

负责盲聋哑失能人员的照料看护工

作。 该救助中心在 2014 年与被执

行企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 但因

对方违约， 合同未能继续履行。 法

院判决解除租赁合同， 违约企业返

还该救助中心全部租赁物。

案件进入执行后， 正值疫情防

控期间， 执行法官多次采取电话、

微信等方式与被执行人沟通， 督促其

尽快履行法律义务， 但被执行人表示

无法到现场参加返还耕地工作。 随着

春耕生产迫在眉睫， 申请执行人焦急

万分。 执行法官在做好疫情防护措施

的前提下， 驱车 200多公里赶到克东

县宝泉镇执行现场， 踏雪水、 蹚泥

地， 深入到田间地头， 逐块探查土地

的实际情况， 制定执行方案。 经过执

行法官的逐一核查， 并通过移动执行

终端、 微信等方式与双方当事人沟通

联系， 最终将三万余亩耕地在春耕前

及时交付到申请执行人手中。

【法官说法】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 执

行法官坚持执行工作服务大局、 服务

人民群众的理念， 把为群众提供优质

司法服务贯穿执行全过程， 对涉案三

万余亩耕地予以公告、 执行， 并及时

交付给申请执行人， 确保了春耕生产

及时进行。 为申请人正常开展社会救

助工作， 及时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保

障。

【案例六】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被查封

及时解除保全顺利复产

黑龙江某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是一家具有防护服、 口罩等医护用

品原料生产能力的企业。 2019 年 1

月 2日，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该公

司被江苏鸿泰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

至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期间，

根据原告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 法院

依法对该公司的厂房、 无纺布机器配

套设施予以查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

黑龙江某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被

黑龙江省政府列入黑龙江省第一批疫

情防控物资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但因

厂房、 设备被法院查封， 企业不能通

过申请抵押贷款获得流动资金， 无法

启动复工复产， 申请法院解除对厂

房、 设备的查封， 请求尽快恢复生

产。 接到黑龙江某新材料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的申请后， 绥化市中级人民法

院从疫情防控需要出发， 积极与江苏

鸿泰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沟通， 最终

该公司同意法院解除查封。 同时， 法

院与当地疫情防控、 不动产等部门联

动，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解除了对厂房、 设

备的查封， 使该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顺利恢复了防护服、 口罩的生产

能力。

【法官说法】

法院从大局出发， 依法为防疫物

资生产企业纾忧解困， 全力提供精准

司法服务， 帮助企业及时恢复防疫物

资生产能力， 为当地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起执行案件中， 法院通过解

除保全使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不仅解

决了当地疫情防控物资短缺的问题，

同时提高了企业的履行义务能力， 为

企业战胜疫情、 继续发展注入动力和

信心， 有效维护了申请保全人和被保

全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了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据黑龙江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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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期间执行有“温度”
法院执行部门聚焦新情况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司法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各级法院执行部门自觉服从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聚焦疫情期间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情况、 新问题， 依法慎用拘

留、 查封、 冻结等强制措施， 充分运用各种智慧执行、 线上执行措施， 依法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为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本期“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通过转变执行工作思路、 创新执行方式方法， 确保战“疫”、 执行两不误的良好效果， 努力保障、 支持企业

及时实现胜诉债权利益， 恢复生机、 重返市场， 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和更为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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